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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专政的置换：“五四宪法”与“八二宪法”

常　　轶　　军

内容提要：宪法是“政治法”。－５１4年宪法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制定的具有社会

主义性质的宪法，其政治目的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集权，以文本的“民主”换取实质的“专政”。

－５４2年宪法吹响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号角，以文本的“专政”换取实质的“民主”。 从“五四宪法”

到“八二宪法”（民主与专政经历了工具与目的的吊诡式置换。

关键词：民主 ；专政 ；五四宪法 ；八二宪法

宪法学认为，宪法是人民的意志和决断的产物，是人民行使制宪权的结果，是人民享有主权的

重要表现形式。而人民主权则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命题和理论建构的根本原则。从西方现代政治学

的奠基人卢梭、孟德斯鸠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经典作家都将人民主权作为理论根基。在《社会契

约论》中，卢梭认为主权是公意的体现，主权属于人民，强调以人民主权代替君主主权。马克思说 ：

“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

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无论西方思想家还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都是现代政治的第一准则。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宪法就是“政治法”、“民主法”，是保卫公民自由权的产物和工具。因此通过

分析－５１4年宪法（以下简称“五四宪法”）和－５４2年宪法（以下简称“八二宪法”）关于民主与专政

的相关规定的变动具有内在的政治意蕴。

一、五四宪法：专政为纲、民主为目

民主是人类社会历久弥新的主题，孜孜不倦的共同追求。但是自从有民主以来，关于民主之“民”

的界定一直就备受争议。众所周知，古希腊的雅典公民开始人类最早的民主实践，而奴隶、女人和

外邦人被排除在公民之外。换句话说，对于民主之“民”而言的民主，对于“非民”则是非民主，

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称为专政。进而言之，“民”范围的变化直接决定民主与专政的适用对象。从理

论上而言，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是，

由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也即社会主义民主

是谁的民主，谁是享受民主的主体，谁被排除在民主之外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

－５１4年宪法是处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颁布的第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按

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推翻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

那么新民主主义民主的“民”自然同时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

命注定将资产阶级当“炮灰”。这样的悖论决定了过渡时期制定的宪法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双重性，

从而造成－５１4年宪法的“怪胎”。一方面“民”的范围是模糊的，在吸纳和排除资产阶级之间游离 ；

另一方面专政的表述是闪烁的，时而有之，时而无之。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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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宪法中“民主”与“专政”表述的对比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表述对比

－５１4年宪法 －５４2年宪法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

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

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

（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国家。（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条）

对比发现，－５１4年宪法第一条关于国体的规定与其序言不同，与－５４2年宪法也不同，其背后的

政治意义是什么？一方面，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社会主义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其成员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之后，专政的对象

消失就转变为人民民主国家。但是，－５１２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使用“无产阶级专政”

的提法。此处的专政可以理解为“专享政权”，但表明并不是“专政”二字消失。而且－５１２年９月刘

少奇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指出 ：“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2也

就是说，－５１２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更多地强

调无产阶级专政。

而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早在－５4５年２月毛泽东会见米高扬时指出 ：“新

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 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 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

我们这个国家来说（ 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 更为合情合理。”3而关于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

－５１，年１月中宣部解释说 ：“所谓实质上是什么，就是基本上是什么，或者主要地是什么，而并不

完全是什么的意思。”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联盟，加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

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所以就有人民民

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也就是说，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存在。

据考证，最早出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是－５4４年６月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８左派幼

稚病：第二章前言》之中。4那么为什么，－５１4年宪法第一条为什么恰好少“专政”二字。初稿经宪

法起草委员会32人７次会议讨论，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共４，，，多人

参与，宪法草案经全国－.１亿人讨论，搜集１５，，多条意见，其中采纳并修改其中－，，多处的宪法显然

不可能是疏忽。１

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有两次提到人民民主专政。２而在关于宪

法第一条关于国家性质的说明中，他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草案在序言和其他许多条文的规定中都表明，在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下，

还存在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人阶级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根本

性质。这就表明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两类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论怎样标榜“民主”，终究只是占人口中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居于

国家的统治地位。在我们这里，最大多数的人民才真正是国家的主人。”7关于国家性质的说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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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４个字，其中几乎全部论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历史形成、现实状况和作用，以及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存在的必要性。同时用约－，，个字论述人民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民主，因为是最大多数人

的民主。换言之，刘少奇的报告关于国家性质的说明言说的对象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其次是资本主义国家。显然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而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到宪法草案之所以得到大家拥护的原

因之一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原则就是民主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而灵活性的证据就是关于

统一战线的规定，他说 ：又如统一战线，共同纲领中写了，现在宪法草案的序言中也写了。要有这

么一个“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安定各阶层，

安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安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４换言之，无论关于五四宪法的讲话、

报告甚至文本，都具有强烈的安抚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倾向。因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

义过渡，事实上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之外的其他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或者说被改造的阶级，不

属于人民的范畴，不是民主的对象。

事实上，关于制定宪法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党派确实是存在顾虑的。－５１3年１月－3日（毛

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2，次会议上作“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几点说明”指出６“中国人民（从

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

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同时，就民主党派是否“有份”一事特意作了解释 ：

“我想，他们中间的多数，甚至是大多数、绝大多数，可能是会被人民选举的。但是，你要我写保

票我不能写，因为那是人民的事，人民选举你是可能的。当然我们应该有适当的安排。所以，对于

这一条，用不着担心。”他还“希望到会的各位在各民主党派里边做些解释工作”。５事实上，不仅

在制定宪法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在整个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安抚除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阶级是

一种政治策略。

－５１3年－2月－５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说 ：“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

政本无实质上的区别 （ 省级以上高级干部了解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 但对一般干部这样解释和宣传

是不适宜的（ 发展这一讨论也是不必要的。现在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质是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社会主义事业的（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应当继续保持政权的统一战线性（ 而如果广泛地宣传它实

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 就势必引起许多民主人士的不安、不满和种种揣测（ 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慌心

理（ 这在目前时期就是不利的（ 不策略的。”－，也就是说，从－５4５年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提出人民民主

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命题直到－５１２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始公开使用“无产

阶级专政”，以及刘少奇在八大的报告中明确地说 ：“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

专政的一种形式。”－－以及《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分别于－５１２年４月和－2月发表

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近７年间，中国

共产党为了安抚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刻意回避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

基于同样的逻辑，在过渡时期出台的宪法，关于国家性质的规定也是刻意回避“专政”二字（ 

更加强调民主而不是专政。而为什么如此强调宪法的民主性，一方面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有关，

另一方面与当时斯大林的制宪建议密切有关。刘少奇－５１2年出席苏共十九大时，斯大林对于中国制

宪提出三条理由 ：第一，通过选举和制定宪法宪解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问题 ：“如果你们

不制订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 ：一是说你们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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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民选举的 ；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因政协不是人民经选举产生的，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

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纲领也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而是由一

党提出、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人家也可以说你们国家没有法律。”第二，斯大林认为中国现阶段

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而“其他党派的人很多是和英美有关系的”，所以，“我感到你们有些重要机

密情况外国人都知道”。第三，通过选举实现向一党政府转换的问题。“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

者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其他党派在选举中落选了，但你们在组织政府

时可给其他党派以恩惠，这样对你们更好。”

第一个问题显然是民主问题，即使在新中国刚成立、冷战正酣之际，无论在社会主义阵营还是

资本主义阵营，民主选举都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所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

案》的讲话中才说 ：这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国际上会不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在资本主

义国家中，都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看到我们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他们会高

兴的。中国人高兴，他们也高兴。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如果看到了，他们也会高兴

的。当然也有人不高兴，帝国主义、蒋介石都不会高兴的。”－2言外之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

比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水平更高。这也同刘少奇报告中强调中国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民主相互印证。

第二和第三个建议则与民主无关，与集权相关，将联合执政的政府转变为一党政府，权力向中

国共产党集中。事实上，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完成了国家权力的合法转换。之前作为国家重要权力

机关的政协成为“咨议”机构。－3民主人士占主要成份的政务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取消了（这

个委员会曾担负讨论国家政策和重大行政举措的职责）；取而代之的是最高国务会议，由国家主席、

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组成。换言之，民主人士大多被从最高国务会议

中排除出去 ；原来的政务院变成了国务院，权力有所扩张，不过副总理中一个民主人士也没有了，

政府各部长中民主人士在3２个部委的正职负责人中仅占－2席。如毛泽东预先承诺的那样，几乎所有

的知名民主人士都有安置，从前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政务院占据重要职位的民主人士又被安置

在“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常委会中。但是，执政体制和整体的政治架构转换之后，权力中心发生转

移，安置大量民主人士的名义上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常委会远离具体权力的运作与国家治理，而掌握

实权的最高国务会议、国务院组成部门中民主人士大大减少。

但问题的巧妙之处在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是一箭双雕之举，以民主之方法巩固了执

政的合法性，可以在国际社会、民主党派中间和人民群众当中大书特书。同时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集

权的目的，以民主之名义实现集权，民主成为集权的护身符。所以，－５１4年宪法必然是一部“人民

民主的宪法。”－4

二、八二宪法：民主为本、专政为末

与－５１4年宪法相比，－５４2年宪法关于国家性质的规定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增加了“专政的社会主义”七个字。－５４2年

宪法以－５１4年宪法为基础修改，为何偏偏加上这七个字。

事实上，－５４2年２月全国政协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也提出该问题。有的政协委员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意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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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专政一语不合逻辑，民主和专政是对立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专政失去了对象，这样写

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胡乔木指出，党的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有一条专门论述人民民主专政问题，这

是与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完全一致的。－１那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下简称

决议）是如何表述人民民主专政的呢？

表２ 《决议》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８处表述

序号 具体表述（主题）
时间

维度

①
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建

国三十二年来取得的成就之一）
过去

②
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建国三十二年来取得的成就之九）
过去

③
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

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
过去

④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

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文

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过去

⑤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

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过去

⑥

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党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

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和集

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

本事实。（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

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

现在

⑦

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

来。（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现在

⑧

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

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

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逐

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

现在

其中①—⑤是叙述过去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⑥是叙述由于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

继续存在，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党及时重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⑦是

强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⑧强调为了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完善法制，巩固专政。总而言之，决议之所以强调“专政”，是由于一定

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敌对分子的存在成为“专政”的必要前提，同时，专政是建设高度的社会

主义民主中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必要手段。而坚持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最终目标是把全党、

全军和各族人民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

彭真在－５４2年－－月2２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关于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最后一段指出 ：“人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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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专政（ 除了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一面（ 还有全体人民对于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一面。在剥削制

度和剥削阶级消灭以后（ 专政的对象已经不是完整的反动阶级（ 人数也大为减少。但是（ 由于国内的

因素和国际的影响（ 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我国人

民对于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 还必须进行斗争。因此（ 国家的

专政职能还不能取消。依照宪法和法律（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动（ 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

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犯罪分子（ 都属于国家的专政职能。坚持这种专政的职能（ 是顺

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保障（ 也是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所必需的。”－２同时，报告中彭真

指出，中国共产党去年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

今年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 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为宪法修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胡耀邦所做的十二大报告有一处论述“人民民主专政”，在第四部分论述“努力建设高度的社

会主义民主”时指出 ：“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保证占人口绝大

多数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另一方面保证对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社会主义事

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志、利

益和需要，使人民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才能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

有效的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7由此可见，十二大报告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述是统一的，之所以强调“专政”，是为了实现社会

主义民主与现代化，将“专政”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工具和手段。

事实上，这一认识也反映在亲自指导《决议》和－５４2年宪法的邓小平的讲话中。邓小平在《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如此论述人民民主专政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反对把阶

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

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

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

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

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

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

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

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

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

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

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

设社会主义。－４

纵观－５４2年宪法关于“人民民主专政” 的论述， 人民民主是本质和目标，人民的范围是历史上

最广泛的，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

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专政是针对极少数试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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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国家政权、扰乱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专政只是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的手段，没有专政就不可能实现民主。

显而易见，条文的规定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当然任何一部宪法都是“历史的产物”，都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创世纪”。但是“八二宪法”“是对“－５4５ 年以来的宪政历史的重述与重构，以向

后看的方式向前看”。－５

三、结论

从－５１4年宪法到－５４2年宪法，背后始终存在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手段与目的的张力，而国

家政治运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弥合相互之间的张力，直接决定宪法实施的效果和政治发展的顺利与

否。－５１4年宪法以文本和表面弘扬民主、回避“专政”换取实质的集权和专政，虽然暂时稳定了民

主党派，但这样的宪法注定不会使国家走上民主党派希冀的法律代替政策、法治代替人治的政治发

展轨道。为－５１7年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矛盾的激化以及之后的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

命埋下了伏笔。－５４2年宪法则刚好相反，以表面和文本上对于“专政”的强调，威慑危害社会主义

的敌对分子，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５４2年宪法当中关于“要不要民主、要什么样的民主、

民主的实质是什么、实现民主的思路、民主的制度载体以及发展民主的突破口等六大关键问题的规

定，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前进的重要保障，塑造了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

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断健康顺利发展。”2，

从－５１4宪法到－５４2宪法，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规定，文本上只增加了“专政的社会主义”

七个字，但已经实现了民主与专政的吊诡式置换。

注释 ：
－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５５１年版，第2４－页。
2 《刘少奇选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５４１ 年版（ 第243 页。
3 金冲及主编６ 《毛泽东传》(下册) （ 中央文献出版社－５５２ 年版（ 第５－， 页。
4 虞崇胜 ：“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５５５年第５期。
１ 相关数字参见杨培田 ：“五四宪法诞生记”，《江淮法治》2，，2年第－－期。
２ 一次是 ：毛泽东同志早已指出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以后，不会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

而一定要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另一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

“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今天的我国人民，决不会容许资

本主义在我国泛滥，更决不会容许把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7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５１4年９月－２日。
４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５77年４月第１版

第－3－页。
５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５５５年，第2１５-2２，页。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４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２４2-２４3 页。
－－ 《刘少奇选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５４１ 年版（ 第243 页。
－2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
－3 毛泽东在第一届人大召开后认为，政协的任务还剩４项 ：一、协商国际问题 ；二、协商（人大）侯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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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 ；三、提意见 ；四、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但政

协不是国家机关。参见《毛泽东文集》第６卷，页3４4-3４２，北京，人民出版社，－５５５。
－4 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都将“五四宪法”定位

于“人民民主的宪法”。参见《毛泽东文集》第６卷（ 人民出版社－５５５年版（ 第32５页７ 《刘少奇选集》 (下卷)（ 

人民出版社－５４１年版（ 第－33页。
－１ 《胡乔木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５５3年，第１，2页。
－２ 彭真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５４2年－－月2２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上的讲话），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4年S１期。
－7 胡耀邦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

民日报》－５４2年９月１日。
－４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５５4年版，第－２４-－２５页。
－５ 翟志勇 ：“八二宪法的生成与结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2年第６期。
2， 常轶军 ：“八二宪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保障”，《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2年第６期。

　 常轶军（－５４3）），男，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生，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发展、宪法政治学。

　注 ： 本文是笔者2，－3年访问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期间的研究成果，研究思路是与毛桂荣教授的多次

学术讨论中理清的，对毛先生的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不足由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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